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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職工移撥作業流程圖 

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圖 

 

 

否 

是 

是 否 

否 

出缺不補 
以該機關學校之一級機關(含
所屬)為單位，先進行內部職

工調僱 

是否屬超額職工之機關 
學校(以下簡稱超額機關) 

出缺機關學校自行向本府各機關學校公告職缺訊息 

調整後缺額是否
由前述單位中之
超額機關調僱 

是 

出缺機關學校依具調僱意願者性質辦理職工移撥作業 
1.僅超額職工報名：出缺機關學校應擇優遴用，不得拒絕 
2.同時有超額職工及非超額職工報名：出缺機關學校應就超額職工
擇優遴用，不得拒絕 

3.僅非超額職工報名：出缺機關學校參照職員調職模式辦理職工甄
補調僱作業 

4.超額職工若獲出缺機關學校遴用，超額職工服務機關學校不得拒
絕移撥。 

(職工超額機關學校名單公告於本府人事處網站) 

 

是否遴補到人員 

完成移撥 

應將實際進用情形於每月

5日前至本府人力資源管

理系統「職工各類員額報

送子系統」及行政院人事

行政總處 Ecpa人事服務

網「A5：技工工友駕駛及

駐衛警察線上填報系

統」，填報異動資料 

職工出缺 


